
镇江碱等雜学校文件

镇高专〔2023〕87号

关于印发《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

援疆教师支教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各院部、部门：

《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援疆教师支教计划实施方案》经校长 

办公会讨论通过，先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

（此页空白）

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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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援疆教师支教计划实施方案

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根据教育

部办公厅、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印发的《贯彻落实<职业教育东西

协作行动计划（2016-2020年）>实施方案》（教职成厅【2017】3

号）、“镇江—新疆兵团四师手拉手结对帮扶工程”、镇江高专《对

口支援可克达拉职业技术学院协议书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

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主要目标

根据受援学校需求，按照“合理、可持续、可实现”的原则，

从学校选派若干优秀教师（包含专任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）赴新

疆支教，带动和培训当地教师，帮助受援学校整体提升教育发展

水平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组织领导

学校和受援学校共同制定援疆支教计划，人事处、教务处等

部门共同制定工作方案报学校同意后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选派范围

学校专任教师及教育管理工作人员。按照适地适校原则，根

据受援学校急需紧缺的教师需求选派支教人员。

（三）选派要求

1. 支教教师要求政治素质好，自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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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“两个维护”,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；坚决

执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。中共党员

优先。

2. 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丰富的教育教学、科研和管理工作

经验，师德高尚、爱岗敬业、业务精良，作风扎实，不怕吃苦，

甘于奉献；自觉遵守规章制度，自觉维护团结和集体荣誉，善于

处理人际关系，在学校工作表现良好。

3.援疆时间一般为半年至 1 年，支教教师须身体健康，能够

适应受援地区艰苦环境和工作。支教教师进疆前，由学校或受援

学校统一组织针对性体检，体检不合格者，不派出，按选拔顺序

进行替补。

（四）选派程序

1. 学校与受援学校共同商议援助计划，发布支教通知，广泛

开展支教动员；

2. 教师个人申报；

3. 院部、部门推荐；

4. 学校选拔；

5. 学校、受援学校、支教教师签订三方协议，明确工作任务。

三、管理与考核

（一）支教教师援疆期间由学校与受援学校共同管理，以受

援学校为主。教师支教期间休假和探亲合并使用，须严格执行请

销假等制度，往返交通费用按受援地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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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支教教师援疆期间人事关系保留在学校，支教期满回

校工作。支教期间原则上不承担学校工作任务，视同满工作量。

学校正常发放工资、津贴，享受学校各项福利待遇，同时享受国

家、派出地、受援地的其他福利待遇。

（三）支教教师援疆期间的考核由学校和受援学校共同组织

实施，以受援学校为主。援疆期间表现优秀的教师，可按照有关

规定给予表彰、奖励；在评优评先、岗位晋级等工作中予以优先

考虑。考核不称职或支教期间存在问题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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